
法 律 改 革 委 員 會 拘 捕 問 題 報 告 書 摘 要

背 景

1 .  法 律 改 革 委 員 會 今 天 發 表 關 於 拘 捕 問 題 的 報 告 書 。 是

這 委 員 會 屬 下 小 組 委 員 會 過 去 將 近 四 年 的 工 作 成 果。該 小 組 委 員

會 由 彭 亮 廷 大 法 官 擔 任 主 席。小 組 委 員 會 的 報 告 書 經 委 員 會 詳 細

考 慮 ， 才 發 表 這 份 最 後 的 報 告 書 。  

2 .  交 付 委 員 會 的 工 作 大 致 是 “ 對 規 範 警 務 人 員 、 其 他 公

職 人 員 和 市 民 在 下 列 事 情 上 的 權 力 和 責 任 的 現 行 法 律 和 常 規，加

以 研 究 ， 該 等 事 情 是 關 於 . . .截 停 . . .及 搜 查 ； 進 入 、 搜 查 及 檢 取 ；

拘 捕 及 扣 留 ；（ 以 及 ）如 何 查 問 及 對 待 警 方 拘 押 的 人 。 ” 根 據 交

付 的 工 作 ， 委 員 會 特 別 受 命 考 慮 載 於 《 1 98 4 年 英 國 警 察 及 刑 事

證 據 法 令 》 （ 《 證 據 法 令 》 ） 第 I 至 V I 部 ， 第 7 8 條 和 第 X I 部

的 條 文 應 否 照 原 文 或 經 修 改 後 在 香 港 採 用 。  

3 .  委 員 會 的 工 作 範 固 自 然 已 決 定 了 委 員 會 處 理 工 作 的

方 法 及 最 後 報 告 害 的 格 式 。基 本 上 ，報 告 書 將 工 作 範 圍 內 指 定 的

《 證 據 法 令 》有 關 部 分 的 條 文 逐 一 研 究 ，並 概 述 香 港 現 行 有 關 方

面 的 法 律 。 大 體 來 說 ， 委 員 會 作 出 結 論 ， 認 為 《 證 據 法 令 》 的 條

文 合 乎 情 理 ， 並 建 議 香 港 採 用 。 委 員 會 建 議 應 修 改 《 證 據 法 令 》

某 幾 方 面 的 條 文 ， 以 顧 及 香 港 不 同 的 情 況 。  

《 證 據 法 令 》 概 論

4 .  《 證 據 法 令 》 的 條 文 是 根 據 1 98 1 年 刑 事 訴 訟 程 序 皇

家 委 員 會 的 建 議 而 制 定 的 。 在 1 98 4 年 ， 當 時 的 內 務 大 臣 Le o n  
Br i t t an 說 ：  

“ 政 府 的 目 標，一 直 以 來 都 是 要 賦 予 警 方 將 罪 犯 繩 諸 於 法

所 需 的 權 力，但 周 時 用 新 保 障 加 以 制 衡，以 肯 定 這 些 權 力

得 以 正 確 使 用，並 且 祇 限 用 於 有 需 要 的 地 方 和 範 圍。”

《 證 據 法 令 》的 制 定 ，是 為 了 在 警 方 權 力 和 疑 犯 權 利 之 間 達 致 合

理 的 平 衡 。 實 際 上 ， 這 項 法 令 力 圖 賦 予 警 方 調 查 罪 行 所 需 的 權

力 ， 但 同 時 制 定 合 適 的 保 障 。  

5 .  《 證 據 法 令 》 在 英 格 蘭 及 威 爾 士 制 定 前 ， 規 範 警 方 調

查 罪 行 權 力 的 法 律 曾 被 批 評 ，其 中 一 點 是 指 法 律 陳 舊 不 明 確 。法

律 改 革 委 員 會 在 報 告 書 內 作 出 結 論，認 為 導 致 英 格 蘭 及 其 他 地 方

再 次 嚴 謹 研 究 警 方 權 力 及 常 規 的 關 注， 同 樣 適 用 於 香 港。 委 員 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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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 信 ， 引 進 一 套 法 規 ， 清 楚 訂 定 有 關 法 律 ， 使 警 方 和 市 民 大 眾 都

易 於 理 解 和 運 用 ，對 香 港 會 有 裨 益 。新 條 文 應 在 治 安 和 市 民 自 由

之 間 保 持 公 平 妥 當 的 平 衡 。  
 
 
《 證 據 法 令 》 的 字 要 條 文 及 法 律 改 革 委 員 會 的 建 議  
 
6 .  《 證 據 法 令 》 提 出 若 干 有 關 拘 捕 法 律 的 新 概 念 。 下 文

會 解 釋 主 要 的 概 念，並 說 明 法 律 改 革 委 員 會 報 告 書 內 最 重 要 的 建

議 ：  
 
( i )  “ 指 定 警 署 ”  
 
7 .  祇 有 收 押 地 方 及 設 備 適 當 的 警 署 ， 方 會 被 “ 指 定 ” 為

扣 留 超 過 6 小 時 的 人 必 須 解 往 的 警 署。規 定 的 標 準 已 載 於 根 據 有

關 法 令 訂 定 的 其 中 一 套 守 則 內。為 減 少 要 將 被 捕 人 押 離 居 住 地 區

的 情 況 ， 法 律 改 革 委 員 會 建 議 指 定 警 署 愈 多 愈 好 。  
 
 
( i i )  “ 監 管 人 員 ”  
 
8 .  每 間 指 定 警 署 必 須 起 碼 有 一 名 監 管 人 員 ， 屬 警 長 或 以

上 職 級 ，而 又 沒 有 負 責 調 查 令 致 有 關 人 士 被 扣 留 的 罪 行。 監 管 人

員 的 職 責 ，是 確 保 法 令 及 守 則 內 有 關 在 押 人 士 的 條 款 獲 得 遵 循 ，

並 須 為 每 個 被 拘 留 人 士 作 出 詳 細 的 書 面 紀 錄 ，稱 為 拘 留 記 錄 。紀

錄 須 包 括 扣 留 理 由（ 第 37 ( 4 )及 3 8( 3 )條 ）以 及 進 一 步 扣 留 的 理 由

（ 第 4 2( 5 )條 ） 等 事 宜 的 詳 細 資 料 。 監 管 人 員 須 決 定 是 否 有 理 由

繼 續 扣 留 有 關 人 士。 如 根 據 法 令 條 款 而 認 為 沒 有 理 由 ，便 須 安 排

釋 放 被 扣 留 的 人 士 （ 第 37 ( 2 )條 ） 。  
 
 
( i i i )  “ 覆 核 人 員 ”  
 
9 .  “ 覆 核 人 員 ” 須 定 期 對 扣 留 事 宜 進 行 覆 核 。 在 被 逮 捕

的 人 已 被 檢 控 的 情 況 下，覆 核 人 員 會 自 監 管 人 員 擔 任（ 第 40 ( 1 ) ( a )
條 ）。 如 果 被 捕 人 仍 未 被 檢 控 ， 覆 核 人 員 必 須 是 沒 有 直 接 涉 及 有

關 調 查 的 督 察 或 以 上 職 級 人 員 （ 第 40 ( 1 ) ( b )條 ） 。 首 次 覆 核 須 在

最 先 批 准 扣 留 的 時 間 起 計 6 小 時 內 進 行；第 二 次 覆 核 須 在 第 一 次

覆 核 後 9 小 時 內 進 行 ，其 後 的 覆 核 須 彼 此 相 隔 不 超 過 9 小 時（ 第

4 0 (3 ) 條 ） 。 每 次 覆 核 的 紀 錄 須 載 於 拘 留 紀 錄 內 。 設 覆 核 人 員 的

目 的，是 確 保 會 由 與 調 查 無 關 的 人 定 期 覆 核 繼 續 拘 留 有 關 人 士 的

原 因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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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v )  “ 可 逮 捕 罪 行 ”  
 
1 0 .  在 這 方 面 ， 法 改 會 的 建 議 和 《 證 據 法 令 》 不 同 。 《 證

撿 法 令 》規 定 ， 可 逮 捕 罪 行 是 指 刑 罰 由 法 例 訂 定 的 罪 行（ 例 如 謀

殺 ）， 犯 該 罪 的 人 可 被 判 入 獄 5 年 或 5 年 以 上 ， 及 另 外 某 些 指 定

罪 行 。 法 改 會 寧 願 保 留 《 釋 義 及 通 則 條 例 》（ 第 1 章 ） 第 3 條 為

可 逮 捕 罪 行 所 下 的 定 義 ，就 是 ：刑 罰 是 由 法 例 所 定 的 罪 行 或 犯 該

罪 的 人 可 被 判 入 獄 1 2 個 月 以 上 的 罪 行 。 任 何 人 士 要 是 發 現 有 任

何 人 正 犯 可 逮 捕 罪 行 或 已 犯 該 類 罪 行，或 有 合 理 理 由 懷 疑 該 人 正

犯 該 類 罪 行 或 已 犯 該 類 罪 行 ， 便 可 予 以 逮 捕 ， 而 毋 須 持 有 令 狀 。 
 
 
( v )  “嚴 重 可 逮 捕 罪 行 ”  
 
1 1 .  《 證 據 法 令 》第 1 16 條 從 兩 方 面 界 定 “ 嚴 重 可 逮 捕 罪

行 ” 。 首 先 ， 某 些 被 列 入 名 單 的 罪 行 經 常 歸 入 嚴 重 一 類 。 這 些 罪

行 包 括 謀 殺 、 叛 國 、 強 姦 、 綁 架 等 。 除 此 之 外 ， 任 何 可 逮 捕 罪 行

均 可 視 為 嚴 重 可 逮 捕 罪 行，要 是 該 罪 行 有 很 大 可 能 導 致 下 列 情 況

發 生 ：  
 

( a )  嚴 重 損 害 國 家 或 社 會 秩 序 ；  

 
( b )  嚴 重 妨 礙 執 法 或 對 某 些 罪 行 或 某 一 罪 行 的 調 查 ；  

 
( c )  死 亡 ；  

 
( d )  嚴 重 傷 害 ；  

 
( e )  使 任 何 人 在 財 政 上 大 有 得 益 ； 或  

 
( f )  對 任 何 人 造 成 嚴 重 的 財 政 損 失 。  

 
1 2 .  嚴 重 可 逮 捕 罪 行 這 個 構 思 ， 意 義 在 於 警 方 祇 能 在 關 乎

這 類 罪 行 的 情 況 下 行 使 《 證 據 法 令 》 項 下 的 某 些 較 為 廣 泛 的 權

力 ， 例 如 延 長 拘 留 、 抽 取 身 體 樣 本 ， 延 緩 批 准 獲 取 法 律 指 導 等 。

法 改 會 建 議，嚴 重 可 逮 捕 罪 行 應 界 定 為 可 判 入 獄 5 年 或 5 年 以 上

的 罪 行 ，另 加 多 項 指 定 罪 行 。法 改 會 並 未 在 報 告 書 內 指 出 這 些 罪

行 ，並 建 議 此 事 較 宜 留 待 政 府 與 警 方 及 其 他 執 法 機 關 磋 商 。委 員

會 指 出 市 民 認 為 某 些 罪 行 性 質 嚴 重，而 適 用 的 刑 罰 卻 不 足 以 反 映

其 嚴 重 性 。 他 們 以 違 反 《 盜 竊 罪 條 例 》 （ 第 21 0 章 ） 第 1 4 條 的

規 定 ， 擅 自 取 用 交 通 工 具 的 罪 行 為 例 。 根 據 該 條 例 ， 該 罪 的 刑 罰

為 入 獄 3 年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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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v i )  “ 享 有 法 律 特 權 的 物 品 ”  
 
1 3 .  《 證 據 法 令 》 提 出 3 類 不 同 的 證 據 ： 享 有 法 律 特 權 的

物 品 ； 除 外 物 品 ； 及 特 別 程 序 物 品 。 警 方 所 擁 有 的 檢 取 權 視 乎 所

處 理 的 證 據 屬 何 類 別 而 有 所 不 同 。 法 改 會 贊 成 採 用 《 證 據 法 令 》

的 條 文 而 毋 須 予 以 修 改 ， 並 認 為 這 是 對 香 港 現 有 法 例 的 一 項 改

善 。  
 
1 4 .  第 1 0 條 為 “ 享 有 法 律 特 權 的 物 品 ” 下 定 義 。 該 等 物

品 包 括 律 師 與 當 事 人 之 間 的 通 訊 及 關 乎 法 律 訴 訟 的 任 何 文 件 或

通 訊 。 警 方 是 不 能 檢 取 這 些 物 品 的 。  
 
 
( v i i )  “ 除 外 物 品 ”  
 
1 5 .  第 1 1 條 為 除 外 物 品 下 定 義 。 此 類 物 品 包 括 某 人 以 保

密 形 式 持 有 的 以 下 任 何 物 品 ：  
 

( a )  涉 及 某 人 的 健 康、精 神 輔 導 或 個 人 福 利 的 一 切 個 人 紀 錄 ，

而 這 些 紀 錄 是 從 事 貿 易、經 營、專 業 或 其 他 職 業 時 穫 取 或

製 備 的 ；  

 
( b )  抽 取 作 診 斷 或 醫 療 用 途 的 人 體 纖 維 或 體 液 ； 及  

 
( c )  文 件 或 紀 錄 形 式 的 新 聞 報 導 材 料。新 聞 報 導 材 料 指 為 新 聞

報 導 用 途 而 獲 取 或 製 備 的 材 料 。  
 
1 6 .  警 方 不 得 接 觸 除 外 物 品 ， 除 非 他 們 遵 循 法 令 附 表 1 所

載 明 的 特 別 程 序 。這 樣 他 們 便 須 向 法 官 提 出 當 事 人 雙 方 的 申 請 ，

要 求 飭 令 持 有 有 關 物 品 的 人 交 出 該 物 品 或 讓 警 方 使 用 。  
 
 
( v i i i )  “ 特 別 程 序 物 品 ”  
 
1 7 .  “ 特 別 程 序 物 品 ” 已 在 第 1 4 條 內 界 定 為 新 聞 報 導 材

料 ， 但 非 除 外 物 品 ， 亦 非 在 從 事 任 何 貿 易 、 經 營 、 專 業 或 其 他 職

業 時 所 獲 取 或 製 備 的、並 根 據 明 訂 或 默 示 的 承 諾 以 保 密 方 式 持 有

或 根 據 有 關 披 露 限 制 的 法 規 持 有 的 物 品（ 不 包 括 除 外 物 品 或 享 有

法 律 特 權 的 物 品 ）。 大 體 而 言 ， 這 類 物 品 包 括 僱 傭 紀 錄 或 銀 行 賬

戶 資 料 等 。受 這 類 物 品 所 涵 蓋 的 新 聞 報 導 材 料 ，包 括 新 聞 從 業 員

得 到 的 非 保 密 性 質 例 如 菲 林 等 的 物 品 。  
 
1 8 .  取 得 特 別 程 序 物 品 的 方 法 ， 與 取 得 除 外 物 品 的 方 式 相

同 ， 或 是 要 令 法 庭 信 納 有 合 理 理 由 相 信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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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 )  有 人 觸 犯 嚴 重 可 逮 捕 罪 行 ；  

 
( b )  有 關 處 所 內 有 特 別 程 序 物 品 ；  

 
( c )  該 物 品 大 有 可 能 對 調 查 工 作 有 重 大 價 值 ； 及  

 
( d )  該 物 品 大 有 可 能 成 為 有 關 的 證 據 。  

 
此 外 ，警 方 須 證 明 他 們 已 嘗 詴 用 其 他 方 法 取 得 有 關 物 品（ 或 證 明

任 何 的 嘗 詴 肯 定 會 失 敗 ）。 並 且 ， 他 們 在 考 慮 對 調 查 工 作 的 可 能

裨 益 和 該 物 品 被 持 有 的 情 況 後，認 為 頒 令 准 予 取 得 該 物 品 是 符 合

公 眾 利 益 的 。  
 
 
( i x )  道 路 截 查  
 
1 9 .  《 證 據 法 令 》 規 定 ， 如 關 乎 嚴 重 可 逮 捕 罪 行 ， 警 方 可

進 行 道 路 截 查。道 路 截 查 須 由 一 名 警 司 或 更 高 職 級 的 人 員 授 權 進

行 。  
 
2 0 .  法 改 會 的 建 議 追 隨 《 證 據 法 令 》 內 有 關 道 路 截 查 的 條

文 ， 但 在 兩 個 重 要 方 面 有 所 不 同 。 第 一 ， 法 改 會 建 議 ， 祇 要 關 乎

可 逮 捕 罪 行 ， 便 可 進 行 道 路 截 查 ， 而 不 須 限 於 嚴 重 可 逮 捕 罪 行 。

法 改 會 認 為 ， 將 警 方 進 行 道 路 截 查 的 權 力 局 限 於 嚴 重 可 逮 捕 罪

行 ， 限 制 實 在 太 大 。 法 改 會 認 為 ， 警 方 應 可 ， 例 如 ， 進 行 道 路 截

查 以 助 辨 認 非 法 入 境 者 ， 這 是 合 乎 需 要 的 。 法 改 會 並 且 建 議 ， 現

時 《 道 路 交 通 條 例 》 （ 第 37 4 章 ） 第 6 0 條 有 關 警 方 截 停 車 輛 的

權 力 ， 應 予 保 留 ， 但 該 條 應 予 修 訂 ， 訂 明 該 條 所 賦 予 的 裁 停 車 輛

權 力 ， 祇 是 關 乎 《 道 路 交 通 條 例 》 項 下 的 罪 行 。  
 
2 1 .  法 改 會 與 《 證 據 法 令 》 的 建 議 有 所 不 同 的 第 二 點 ， 是

他 們 認 為 ，《 證 據 法 令 》第 4 (3 )條 規 定 道 路 截 查 須 由 一 名 警 司 或

更 高 職 級 人 員 授 權 進 行 ， 限 制 實 在 太 大 。 法 改 會 建 議 ， 應 規 定 可

由 一 名 總 督 察 或 更 高 職 級 的 人 員 授 權 。  
 
 
( x )  檢 查 身 分 證  
 
2 2 .  正 如 法 改 會 指 出 ， 根 據 聯 合 王 國 法 律 ， 個 人 並 無 責 任

要 携 帶 身 分 證 明 文 件 。 因 此 ， 警 方 亦 無 檢 查 身 分 證 的 相 應 權 力 。

香 港 最 初 是 由 於 要 遏 阻 非 法 入 境 者 才 規 定 須 携 帶 身 分 證 的。法 改

會 主 張 ，要 執 行 携 帶 身 分 證 明 文 件 的 規 定 ，警 方 須 有 權 力 可 以 向

人 要 求 出 示 身 分 證 明 文 件。委 員 會 因 此 建 議，應 保 留 現 時 載 於《 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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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 入 境 條 例 》 （ 第 11 5 章 ） 第 1 7(2 )條 的 權 力 ， 使 警 方 可 以 抽 查

身 分 證 而 毋 須 先 對 有 關 人 士 有 所 懷 疑 。 不 過 ， 他 們 補 充 ， 進 行 抽

查 身 分 證 的 警 務 人 員，不 應 自 動 可 以 取 得 有 關 人 士 的 個 人 犯 罪 紀

錄 。 法 改 會 建 議 ， 應 規 定 警 方 保 存 有 關 身 分 證 檢 查 的 紀 錄 ， 作 為

防 止 濫 用 該 項 權 力 的 保 障 措 施 。  
 
 
( x i )  拘 留  
 
2 3 .  在 《 證 據 法 令 》 制 定 之 前 的 英 格 爾 法 律 及 香 港 現 行 的

法 律 所 受 到 的 批 評 之 一 ， 是 沒 有 明 確 立 法 說 明 拘 留 期 限 。《 證 據

法 令 》定 下 一 套 詳 細 的 條 文 ，規 定 一 名 人 士 在 受 檢 控 之 前 或 之 後

可 被 拘 留 的 期 限 。 法 改 會 建 議 全 盤 採 納 這 些 條 文 。  
 
2 4 .  大 致 而 言 ， 警 方 不 得 拘 留 一 名 人 士 超 過 2 4 小 時 而 不

將 他 檢 控 （ 《 證 據 法 令 》 第 4 1 條 ） 。 警 司 或 以 上 職 級 的 人 員 可

以 授 權 拘 留 最 多 36 小 時（ 即 可 以 繼 續 拘 留 1 2 小 時 ）， 但 他 須 有

合 理 理 由 相 信 ：  
 

( a )  繼 續 拘 留 是 必 要 的，以 便 獲 得 或 保 存 證 據 或 向 他 查 問 以 取

得 證 據 ：  
( b )  該 罪 行 是 嚴 重 的 可 逮 捕 罪 行 ； 及  
( c )  調 查 工 作 正 積 極 、 迅 速 進 行 。  

 
裁 判 法 院 可 在 有 該 名 被 拘 留 人 士 出 席 的 聆 訊 進 行 後，授 權 繼 續 拘

留 該 人 ， 為 期 最 長 一 共 9 6 小 時 。  
 
2 5 .  《 證 據 法 令 》 第 46 條 規 定 ， 如 一 名 人 士 受 到 檢 控 ，

必 須 盡 快 將 他 帶 上 裁 判 法 院 ，在 任 何 情 況 下 ，不 得 遲 於 他 被 控 有

關 罪 行 後 法 院 的 第 一 個 開 庭 日 。法 改 會 建 議 採 納 這 條 文， 並 指 出

該 條 文 嚴 格 規 定 了 一 名 受 檢 控 的 人 士 被 帶 上 法 庭 的 期 限，因 而 提

供 了 極 有 需 要 的 確 定 性 。  
 


